
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
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

  圖書教材教具使用規則同意書(專業人員) 

 

◎證件辦理 

一、 辦證資格：證件申請者需為在台中市服務之早期療育相關專業人員。 

二、應備文件：請備齊以下文件親自辦理: 

1.出示身份證件。 

2.早療工作相關證明影本。 

3.保證金 500元整。 

   4.填寫申請表及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，以利本中心行使借閱服務。 

三、使用期限：自辦證日起至辦證資格消失或本中心承辦單位契約到期日。 

四、遺失毀損：請攜帶身分證至中心親自辦理補發，並酌收 50元工本費。 

五、退證：已無借閱服務需求或本中心承接期滿時，請辦證者攜帶借閱證親自辦理退證

手續，退證手續完成後，本中心將退還 500元保證金。 

六、退證手續： 

  1.完成損壞遺失之證件、書籍等相關賠償事宜。 

    2.繳回借閱證。 

    3.簽領保證金退還領據。 

 

◎借閱服務 

一、借閱數量：繪本、專業圖書雜誌限一次四本，教具教材不提供。 

二、借閱期限：每次借閱期限為 14天(含假日)；每人以續借一次為限，需於到期當日

或之前以電話或當面告知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三、逾期停借：逾期者以「應歸還日期」起算，逾期 1天則停止借閱權 1天，以此累計

類推；例如逾期 15天則停止借閱 15天。 

四、遺失賠償：若遇污損、毁壞、遺失情形，借閱人可自行購買賠償相同之圖書，亦可

依目前之市價賠償，並於一個月內完成賠償事宜；在賠償事宜未處理完畢前，不得

使用借閱服務。 

五、嚴重違規行為：借閱人若有下述行為，經溝通斡旋無效者，本中心有權抵扣保證金，

並不得再辦理借閱申請及行使借閱服務。 

  1.逾期三個月，經通知後仍未予以理會者。 

  2.圖書遺失毀損，未依規定賠償處理者。 

六、本約一式兩份，由申請者及本中心各執一份為據。 

     

 

     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依循以上規定辦證，並依規範使用借閱服務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 _ __年___ __月__ _ _日 


